附 件：
[bookmark: _GoBack]武陟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代理机构“负面行为清单”
	环节
	序号
	内容描述
	记分
分值

	代理业务环节
	1
	代理机构及从业人员等信息发生变更后未及时提交变更信息的。
	5分

	
	2
	指派非专职从业人员开展代理业务或进场执业人员对项目情况不清楚、不了解。
	8分

	
	3
	招标（采购）文件存在编制不规范、不严谨，存在歧视性、排他性、限制性条款，评分办法和条款标准前后矛盾，不符合法律法规要求，或者因发布的工程量清单内容不完整、有偏差。造成投标人被废标的，每次记5分；导致难以评审的，每次扣10分；造成项目投诉或废标的，每次扣15分。
	5－15分

	线上
交易
环节
	4
	招标（采购）公告发布后，未及时上传资格预审文件或招标（采购）文件，导致文件下载时间不一致。
	5分

	
	5
	向投标（资格预审申请）人收取招标（资格预审）文件、图纸等不应当收取的费用的。
	5分

	
	6
	澄清或者修改内容可能影响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者投标文件编制，未按规定延期截止时间造成被质疑投诉。
	8分

	
	7
	招标公告中预留电话无人接听，经落实属实。
	5分

	
	8
	因代理机构自身原因导致标段划分有误或录入标段信息错误，导致项目终止或重新划分标段影响项目进度。
	10分

	
	9
	未按照规定在指定媒介发布资格预审公告或者招标公告。
	5分

	
	10
	同一招标项目在不同媒介发布的资格预审公告或招标公告内容不一致。
	5分

	
	11
	发布的招标信息未按有关行政监督部门要求进行备案。
	5分

	
	12
	发布的招标信息中存在严重错误或被网络监测通报。
	10分

	
	13
	在招标（采购）文件中设置最低限价。
	10分

	
	14
	预约场地时间发生变动，未按规定及时在交易系统中变更或取消开标评标场地。
	8分

	
	15
	进场交易项目评标办法选择错误，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进行或废标。
	10分

	
	16
	因代理公司原因发布变更公告的。
	10分

	
	17
	系统录入的评分点与资格预审文件、招标（采购）文件不一致。
	10分

	
	18
	交易过程中，未按照规定的时间节点进行系统操作。
	8分

	
	19
	交易过程中，未向招标（采购）人尽到提醒告知义务。
	5分

	
	20
	未按规定提交专家抽取申请。
	5分

	现场
交易
环节

 
	21
	不接受县交易中心工作人员现场管理，经劝阻无效。
	15分

	
	22
	未按照招标（采购）文件规定的时间、地点组织开标。
	10分

	
	23
	开标现场未布置会场，检查开标设施是否完备，做好开标软件安装调试等工作。
	5分

	
	24
	进入开标区域随意挪动中心设施设备，导致其不能正常运行。
	10分

	
	25
	佩戴伪造、变造身份标识工作牌。
	10分

	
	26
	项目相关人员未佩戴身份标识工作牌进入相应区域。
	5分

	
	27
	未提醒项目监督人员到场监督。
	5分

	
	28
	向资格审查委员会、评标委员会成员明示或者暗示其倾向或者排斥特定投标人的意向，干扰或影响公正独立评标。
	15分

	
	29
	未经允许擅自进入专家通道、评标区。
	15分

	
	30
	除招标（采购）人、项目监督人员、代理机构人员以外，带领与项目无关人员进入监控室。
	10分

	
	31
	评标过程中未经中心工作人员同意擅自与评标专家电话沟通的。
	15分

	
	32
	代理机构工作人员行为不规范、业务不熟练，对开评标系统操作不当，引起开标秩序混乱、评标工作延误，导致项目无法正常进行或废标。
	15分

	
	33
	评标报告中，无相关人员签字或者签字不完整。
	10分

	
	34
	开标、评标活动结束后，未及时关闭电脑、打印机、空调、照明等电器电源的，或不爱护交易现场的公共设施，造成损坏的，按折损赔偿。
	5分

	
	35
	发现交易活动中有违规违纪行为，未及时阻止或不主动向行政监督部门报告。
	10分

	
	36
	项目评标结束后，未按规定的时间节点发布评标结果、中标（成交）结果且未作出说明。
	10分

	
	37
	未按要求进行评标结果公示，公示的中标候选人名称、排序或其他信息有错误或者应该公示的内容不完整。
	8分

	其它


	38
	无故不参加交易平台培训。
	5分

	
	39
	未按招标（采购）人委托范围办理招标事宜。
	15分

	
	40
	办理了项目容缺手续，未按照承诺期限补齐相关资料。
	8分

	
	41
	不如实记录、计算、汇总或妥善保管交易活动原始记录。
	15分

	
	42
	项目完成后未按规定时间向县交易中心报送归档资料或报送的归档资料不完整。
	5分

	
	43
	其他负面行为。
	5分－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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